关于受理教职工申请入住扬子津校区青年教师周转公寓的通知
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    日前，扬子津校区青年教师周转公寓已陆续交付使用，自8月30日起开始受理教职工入住申请。综合考虑新入职教工报到、扬子津校区已入住教工宿舍调整、青年教师周转公寓交付进度等因素，为有序做好扬子津校区青年教师周转公寓房源调配和入住安排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受理时间及申请对象
1、第一阶段：2017年8月30日起
面向2017年新入职，但尚未办理周转房租住手续的教工。
2、第二阶段：2017年9月1日—9月8日
面向已入职并办理周转房租住手续，目前居住在扬子津校区内的教职工。主要包括：集中居住在西区19号楼（原广陵学院3号学生公寓）及分散居住在该校区其它相关学生公寓内的教职工。
3、第三阶段：2017年9月18日起
面向符合《扬州大学扬子津校区青年教师周转公寓租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申请条件的其他教职工。若扬子津校区青年教师周转公寓剩余房源未能按期交付，则另行通知。
二、申请材料及受理程序
请申请人对照《扬州大学扬子津校区青年教师周转公寓租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详见校园OA办公系统2017年8月17日行政发文）第七条规定提交申请材料。其中，已报到入职的教职工无需提供“用人单位出具的报到通知”。
三、联系人及受理地点
1、联系人：刘晨扬  0514-87977862（办）、15861388214（手机）
杨素兰  0514-87977862（办）、13951447511（手机）
2、办理地点：荷花池校区行政楼506室
    特此通知，敬请相互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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